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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 2020年 6

月5日上午10: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九次临

时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6 月 2 日以文本或电话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 6人，实到董事 6人，会议由董事长郭轩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拥有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关

于购买专利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资产与业务完整性，确保公司产业安全，保障持续盈利

能力，公司在结合当前形势和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后，董事会同意公司收购

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集团”）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科技集团”）共同拥有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权），以确

保公司光电显示材料及装备产业的安全。 

公司聘请了中环松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购买的 743 项专利或专

利申请权进行了评估，经与东旭集团及东旭科技集团友好协商，决定以中环评报

字（2020）第 0612 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 262,570.00 万元为此次交易对价，

与东旭集团及东旭科技集团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东旭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东旭科技集团为公司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此交易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轩、周永

杰、王中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收购关联方专利权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将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选聘程序、评估机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独

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性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6号—

资产评估相关事宜》的有关规定，公司通过甄选确定中环松德（北京）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松德”）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经核查，董事会

认为： 

公司根据内部管理制度，通过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甄选确定中环松德作为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该机构具备相关评估业务资质，具有专利评估能力与经验，

能够胜任本次评估工作。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业务关系外，评估机

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

影响其提供服务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

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

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所选用的评估

方法合理，评估结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

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均具有合理性。 

此交易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轩、周永杰、王中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

于变更公司董事、监事及副总经理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

会同意聘任赵志龙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相同。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监事及副总经理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

核，提名陈英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监事及副总经理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

查，提名高琦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高琦先生已经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

关于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要求，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选举独立董事提案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

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

提名人及候选人声明》。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

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召开 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下列议案进行审议： 

1、《关于收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拥有的

专利（或专利申请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关于补选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18,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

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6 月 5日 

 

附件：高管及董事候选人简历 

1、副总经理赵志龙先生简历： 

赵志龙先生，中国国籍，1988年 10月出生，河南理工大学学士学位，工程

师。历任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池炉通道工序主管、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副总经理，现任东旭

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电产业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 

赵志龙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英先生简历： 

陈英先生，中国国籍，1969年 12月出生，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历，技术研

发与企业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电气运维主管工程师、成都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旭集团智

慧建设产业集团总裁，现任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电产业板块运营总裁。 

陈英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独立董事候选人高琦先生简历： 

高琦先生，中国国籍，1974 年出生，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德普（福建）会计师事

务所合伙人。 

高琦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